


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区执法大队
2021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 号）、《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和《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9〕10 号）文件要求，强化部门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长沙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市直单位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长财绩〔2022〕3号）精神，我单位认真组织开展了2021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概况
（一）基本情况
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区执法大队（以下简称“我队”）依据长编办〔2019〕260号文件精神，于2020年5月13日由原长沙市质量技术监督稽查支队、原长沙市食品药品稽查支队及原长沙市商务行政执法支队撤并而来，为市市场监管局所属正科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核定全额拨款事业编制48名（从原长沙市食品药品稽查支队划转全额拨款事业编制29 名、原长沙市质量技术监督稽查支队划转全额拨款事业编制14名、原长沙市商务行政执法支队划转全额拨款事业编制5名），领导职数为：大队长 （正科职）1名、副大队长（副科职）2名、纪检员（副科职）1名。截至2021年12月31日，在职人员共46人，其中在编人员44人，初级雇员2人。
（二）部门职责
根据中共长沙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明确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区执法大队有关机构编制事项的通知》（长编办〔2019〕260号）文件精神，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区执法大队主要职责如下：
1.承担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范围内的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负责组织依法查处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范围内违反工商、质检、食品、药品、物价、商标、专利、原产地地理标志、商务、盐业等市场监管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违法案件；
2.完成市市场监管局交办的其他执法任务。
3.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区执法大队有关商标、专利、原产地地理标志行政执法工作接受市知识产权局指导监督。
（三）部门整体支出规模、使用方向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
2021年度我队实际支出15,112,603.13元，其中基本支出12,609,920.72元、项目支出2,502,682.41元。基本支出即人员支出和日常公用经费支出。项目支出均用于市场监管执法专项经费方面。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基本支出
2021年度部门基本支出预算数12,609,920.70元，其中：年初预算数4,880,300.00元，本年调整预算7,729,620.72元，主要原因是因为机构改革，食药、商务执法职能整合至我单位，业务范围扩大，相关经费开支调整。2021年度部门基本支出决算数12,609,920.70元，与预算数一致，主要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商品和服务支出及对个人和家庭补助三类，具体明细详见下表：

2021年度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区执法大队
基本支出预算数与决算数对比表
                                                                 单位：元
	项目
	预算数
	决算数
	预算与决算差额

	一、工资福利
	11,181,430.91
	11,181,430.91
	-

	1.基本工资支出
	1,488,704.00
	1,488,704.00
	-

	2.津贴补贴
	1,440,127.24
	1,440,127.24
	-

	3.奖金
	5,430,091.92
	5,430,091.92
	-

	4.绩效工资
	172,100.00
	172,100.00
	-

	5.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216,624.58
	216,624.58
	-

	6.职业年金缴费
	240,536.00
	240,536.00
	

	7.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111,100.00
	111,100.00
	-

	8.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89,400.00
	89,400.00
	

	9.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92,733.22
	592,733.22
	-

	10.其他工资福利
	411,357.95
	411,357.95
	-

	11.住房公积金
	988,656.00
	988,656.00
	-

	二、商品和服务支出
	1,115,548.03
	1,115,548.03
	-

	1.办公费
	69,999.37
	69,999.37
	-

	2.印刷费
	10,000.00
	10,000.00
	

	3.福利费
	8,118.50
	8,118.50
	-

	4.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9,896.56
	19,896.56
	-

	5.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943,517.69
	943,517.69
	-

	6.邮电费
	16,865.91
	16,865.91
	-

	7.委托业务费
	14,000.00
	14,000.00
	-

	8.维修（护）费
	8,650.00
	8,650.00
	-

	9.培训费
	20,000.00
	20,000.00
	-

	10.其他交通费用
	4,500.00
	4,500.00
	-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312,941.78
	312,941.78
	-

	1.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69,609.67
	269,609.67
	-

	2.退休费
	41,532.11
	41,532.11
	-

	3.奖励金
	1,800.00
	1,800.00
	-

	合计
	12,609,920.702
	12,609,920.702
	-



（二）项目支出
部门的项目支出年初预算数为2,728,300.00元，决算数2,502,682.41元，决算数比预算数少225,617.59元，主要由于我队厉行节约措施，严控各项开支。项目支出全部系商品和服务支出，均用于市场监管执法专项经费方面，具体明细详见下表：

2021年度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区执法大队
项目支出预算数与决算数对比表                                                                 单位：元
	项目
	预算数
	决算数
	预算与决算差额

	商品和服务支出
	2,728,300.00
	2,502,682.41
	225,617.59

	1.办公费
	-
	363,444.90
	-

	2.印刷费
	-
	11,914.48
	-

	3.咨询费
	-
	10,800.00
	-

	4.水电费
	-
	40,000.00
	-

	5.邮电费
	-
	12,263.67
	-

	6.物业管理费
	-
	97,000.00
	-

	7.差旅费
	-
	96,295.00
	-

	8.培训费
	-
	50,000.00
	-

	9.公务接待
	-
	1,223.00
	-

	10.劳务费
	-
	20,000.00
	-

	11.其他交通费用
	-
	19,687.00
	-

	12.委托业务费
	-
	350,000.00
	-

	13.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
	249,887.00
	-

	14.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
	1,180,167.36
	-



（三）“三公”经费
为严控“三公经费”的使用，我队明确了公务用车和公务接待的制度，规范“三公经费”开支。2021年度 “三公”经费决算数271,006.56元，预算数330,000.00元，决算数占预算数比例为82.12%。具体明细详见下表：
	
2021年“三公经费”预决算情况表

	　
	　
	　
	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预算数
	决算数
	占比情况

	1
	因公出国（境）费
	-
	-
	-

	2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270,000.00
	269,783.56
	99.92%

	3
	公务接待
	60,000.00
	1,223.00
	2.04%

	
	合计
	330,000.00
	271,006.56
	82.12%


三、部门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
2021年，我队根据自身职责，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市场监督及执法活动，如查办了“倍恩喜（湖南） 乳业有限公司涉嫌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奶粉案”、“长沙市卓而美医疗美容有限公司涉嫌发布虚假广告案”和“长沙市雨花区来福松饰品经营部涉嫌销售未经强制性认证的“芭比娃娃”玩具产品案”等一批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案件和督查行动。
为强化全科“医生”培育提高办案质效，面对全链条监管新模式，组织干部参加各类培训班，建立读书角作为学习研讨的阵地，采购数百本各类报刊书籍丰富干部精神生活。内部开展业务微课竞讲、模拟执法比武等系列竞赛活动，激发干部活力，全力打造“全科医生”队伍，提高办案质效。
（二）项目管理情况
我队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办法和监督机制对项目及资金使用情况实施监管。2021年度先后制定、健全和完善了《财务报销（暂行）规定》、《公务接待和公务外出管理制度》、《投诉举报处置管理办法》、《罚没物资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及办法，全方位、多层次地对监督及执法工作进行了规范。
我队严抓纪律规矩确保队伍干净担当。强化日常检查、巡查、抽查力度，严抓工作纪律和党风廉风，每周开例会加强思想教育，提高队伍政治站位，建立案件回访制度强化廉政监督，全年办结案件回访率100%，未发现以权谋私、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共同推进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良好工作局面，为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四、资产管理情况
我队按长沙市财政局资产管理等相关要求进行资产管理，建立了《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区执法大队办公用品采购管理办法》（暂行）、《罚没物资管理制度》及《罚没（暂扣）物品仓库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制度。2021年度无新增资产，无资产处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我队账面资产原值16,069,816.85元，累计折旧4,367,460.01元，资产净值为11,702,356.84元，其中：固定资产净值10,185,156.84元，主要包括土地、房屋及构筑物、车辆12台、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等；无形资产1,517,200.00元，主要为土地使用权。
五、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1年，我队厉行节约，严控“三公经费”，规范资产管理，着眼全局，抓重点、找热点，开展各项监督执法活动，较好地完成了2021年度各项工作任务。
2021年以来，我队立案查处市场监管领域违法案件204件，结案194件，下达罚没款共计261.1万元，执行到位282.97万元，已办结符合公开条件的案件公开率100%。其中：罚没10万元以上大要案件7件，撤销公司登记2件，移送公安机关案件5件，刑拘8人。一是充分发挥综合执法制度优势，查办重大有影响力案件。从严从快办理了央视“3·15”晚会曝光的北京精时恒达钟表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欺诈消费者案、办理了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好评；办理了长沙政法频道“3·15”晚会曝光的长沙倩之美健康咨询有限公司涉嫌非法经营药品一案，刑拘7人，有效震慑了违法犯罪。二是深入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全面整顿行业乱象。积极参与省、市各类专项整治行动，配合市局开展医疗机构医疗欺诈等违法违规专项整治行动，选派业务骨干入驻市局工作专班。共开展专项执法检查10余次，出动执法人员60余人次。查办医疗美容机构虚假广告案3件，罚没 4.81万元。三是紧盯重点产品和重点区域，严厉打击违法行为。针对食品药品、婴学用品、环保产品、烟草白酒等重点产品和农村、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开展持续性和常态化的执法行动，取缔城乡结合部食品黑窝点1个，查处食品案件175件，药品案件8件，假冒商标的白酒案件1件，婴学用品案件3件。
2021年，我队从12345、12315、来信来函、广告监测平台等渠道受领投诉举报工单1754件，办结率97.2%。满意率99.5%，收到市民表扬锦旗3面。接收各级交办线索和外地移送、协查线索148起，均已全部完成核查处置工作。
按长沙市财政局的文件要求，我们从目标设定、预算配置、预算执行、预算管理、财务管理、履职产出、履职效益七个方面对我队2021年部门整体支出进行绩效自评，自评得分为98分。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单位因机构改革由3家执法单位撤并组建，年初预算与决算存在一定差异。
七、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根据单位本年度预算执行情况，细化预算编制工作，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可控性，提高下一年度各项支出的预算执行率。



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区执法大队
                                  2022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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